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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2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洛阳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河南省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天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天津运友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董娜、沈严航、闫建朝、刚红润、关志勇、冯淑贞、张佳佳、唐娜、孙翠、王

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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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货物运输网络平台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道路货物运输网络平台基本要求、实际承运人审核要求、服务流程及要求、安全管理、

风险管控与应急处置、权益保护、服务评价指标等。 

本文件适用于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 12268 危险货物品名表 

GB 17859 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GB/T 18344 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  road freight transportation on network platform 

网络货运 network freight 

经营者依托网络平台整合配置运输资源，以承运人身份与托运人签订运输合同，委托实际承运人完

成道路货物运输，承担承运人责任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活动。 

3.2  

网络货运经营者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of network freight 

取得网络货运经营资质，从事网络货运的企业。 

3.3  

实际承运人  actual carrier 

接受网络货运经营者委托，使用符合条件的载货汽车和驾驶员，实际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的经营者。 

4 网络平台基本要求 

4.1 网络平台应具备 GB 17859 规定的三级及以上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且取得相应备案证明

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报告。 

4.2 网络平台应能接入省级网络货运信息监测系统。 

4.3 网络平台应具备信息发布、线上交易、财务结算、在线评价、咨询投诉、数据保存与调取、分类

分户查询统计等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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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网络平台应具备装卸货监控、在途位置监控、逾期订单识别和预警等安全功能；宜具备异常停

留、路径偏航、疲劳驾驶识别和预警等安全功能。 

4.5 网络平台应对交易各环节的数据进行备份，数据保存时间自运输任务完成之日起不少于三年，相

关涉税信息应当保存十年。 

4.6 应建立警方调证配合机制，及时响应公安部门取证。 

4.7 应具有供交通运输、税务、市场监督管理等相关部门依法调取信息数据的功能。 

5 实际承运人审核 

5.1 驾驶员审核 

5.1.1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要求驾驶员上传以下证件： 

a) 身份证（正反面）； 

b) 驾驶证（正副页）； 

c) 从业资格证（正副页），使用总质量 4.5t 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员除外。 

5.1.2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对驾驶员提交的证件审核以下内容： 

a) 证件是否合法有效； 

b) 年龄是否在 18—60 周岁之间； 

c) 驾驶证准驾车型是否符合运输驾驶车辆的车型。 

5.1.3 网络货运经营者还应登记驾驶员的姓名及电话、身份证号、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证号（使用总

质量 4.5t 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员除外）等信息。 

5.2 车辆审核 

5.2.1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要求实际承运人上传运输车辆的以下证件： 

a) 机动车行驶证（正副页）； 

b) 道路运输证（正副页），从事普通货物运输经营的总质量 4.5t 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除外。 

5.2.2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对车辆证件进行审核以下内容： 

a) 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是否合法有效； 

b) 车龄应小于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的使用年限。 

5.2.3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登记车辆以下信息： 

a) 使用挂车运输的，登记牵引车和挂车车牌号、道路运输证号，牵引车准牵引质量，挂车总质量、

核定载质量、外廓尺寸，能源类型等； 

b) 使用其他类型车辆运输的，登记车牌号、道路运输证号（从事普通货物运输经营的总质量 4.5t

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除外）、总质量、核定载质量、外廓尺寸、能源类型等。 

5.3 其他要求 

5.3.1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要求实际承运人上传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审核。 

5.3.2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登记实际承运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号、联系人及电话

等基本信息。 

5.3.3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在驾驶员、车辆、运输企业相关证件到达有效期前 30 日提醒驾驶员、运输

企业更新相关证件（照），相关证件到期后应重新上传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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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务流程 

6.1 托运人信息登记 

6.1.1 托运人为法人的，应登记托运单位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联系人姓名及电话、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等基本信息，留存营业执照扫描件。 

6.1.2 托运人为自然人的，应登记托运人姓名及电话、有效证件号码、电子邮箱等基本信息，留存有

效证件扫描件。 

6.2 信息发布 

6.2.1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对采集的车源、货源、运费等信息（格式见附录 A）进行核实，通过网络平

台公开发布。 

6.2.2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为托运人、实际承运人提供修正、撤回信息的途径。 

6.2.3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设置筛选条件，为平台用户提供查询服务。 

6.2.4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向托运人推送符合要求的车源信息，向实际承运人推送与其经营范围一致的

货源信息。 

6.3 在线交易 

6.3.1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与实际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形成电子运单，格式见附录 B。 

6.3.2 合同、电子运单应自签订之日起保存不少于三年。 

6.4 交接装货 

6.4.1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督促实际承运人按照电子运单约定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装货，做好相关准备

工作。 

6.4.2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要求驾驶员核对装载货物品类、重量、体积等与电子运单、车辆的一致性，

接到发现不一致情况报告的，应及时提示驾驶员暂停服务。 

6.4.3 网络货运经营者宜要求实际承运人装货时上传货物和车辆照片，发现有违禁物品、危险货物等

情况，应及时提示驾驶员暂停服务。 

6.4.4 网络货运经营者从事零担货物运输的，应当督促驾驶员对货物进行安全检查或者开封验视，接

到发现违禁物品报告的，应及时提示驾驶员暂停服务。 

6.5 运输过程监控 

6.5.1 网络货运经营者在开始运输前，应进行驾驶员信息的一致性验证，发现不一致的，应及时告知

驾驶员并视情况暂停服务。 

6.5.2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实时采集驾驶员和车辆位置信息，记录并展示含有时间和地理位置信息的实

时轨迹数据。 

6.6 交付卸货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在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及时通知收货方验收交接，督促驾驶员与收货人做好交接

记录，并将回单信息上传至网络平台。 

货物交付时存在异议的，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及时处理，并根据处理结果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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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运费支付 

6.7.1 网络货运经营者在确认货物交付无误后，应通过电子支付方式向实际承运人支付运费。 

6.7.2 实际承运人为个体运输业户（含个体驾驶员）的，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在确认货物交付无误后及

时支付运费。 

6.8 保险理赔 

6.8.1 网络货运经营者宜通过保险、保证金、保函等方式对运输业务投保。 

6.8.2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在网络平台或 APP 前端醒目位置明示保险救援电话，方便实际承运人在发

生意外时能够及时与网络货运经营者、保险公司联系。 

6.9 投诉处理 

6.9.1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公开投诉方式，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6.9.2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分类明确投诉事件清单及处理方式、处理流程、投诉处理反馈时限等。 

6.9.3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建立 24h 客服专线，接到投诉后，应及时处置。处置结果要建立台账，分类

登记投诉时间、事件缘由、处理结果、反馈时间。 

7 安全管理 

7.1 网络货运经营者 

7.1.1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 

7.1.2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目标管理、风险管理、教育培

训、安全检查、应急管理、事件调查及报告等。 

7.1.3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培训，保存安全教育记录，包括教育培训时

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 

7.1.4 网络货运经营者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可用于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的配备、维护、保养支出；

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支出；安全生产检查、评价（不包括新建、改建、扩建项目

安全评价）、咨询和标准化建设支出；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的配备和更新支出；安全设备采购

与安装、线下安全运营能力建设、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支出等。 

7.1.5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制定安全运营指标，量化安全管理。 

7.1.6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每年对本单位安全运营情况至少进行一次自评，验证各项安全生产制度措施

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网络货运经营者应根据自评结果，及时调整完善安全生产目标、指标、

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应急预案等，持续改进，提高安全生产绩效。 

7.2 驾驶员 

7.2.1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对驾驶员进行线上或线下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培训，主要内容包括：道路交

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行车安全、交通事故处理、平台安全规则、服务规范等方面的基础知识。网络

货运经营者应对发现违规行为的驾驶员定向推送违规教育内容，驾驶员完成学习，考试合格后方可接

单。 



JT/T XXXX—XXXX 

5 

7.2.2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根据安全运营规则执行、服务效率及服务质量等，建立驾驶员评价机制，对

驾驶员进行等级评价。平台企业应根据驾驶员评价结果，分别对驾驶员进行奖励、警告、教育培训、

清退等处置。 

7.2.3 网络货运经营者在为托运人推送运力信息时，应将对应驾驶员的等级评分结果告知托运人。 

7.3 车辆 

7.3.1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要求实际承运人按照 GB/T 18344 的规定，对车辆进行维护和修理。 

7.3.2 网络货运经营者宜为车辆货厢安装智能监控设备，监测货物状态变化，发现有影响安全运营的

情况，应进行异常情况处置。 

7.4 运输 

7.4.1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上传符合 GB 12268 规定的危险货物品名表，告知驾驶员不应承运危险货

物。 

7.4.2 网络货运经营者推送货源的质量、体积，应符合 GB 1589 规定。 

7.5 网络与信息 

7.5.1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其网络安全、稳定运行。 

7.5.2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发生网络安全事件时，应启动应急预案，采取

相应的补救措施。 

7.5.3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收集信息的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

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毁损、丢失的情况时，应采取补救措施，告知平台用户。 

8 风险管控与应急处置 

8.1 风险管控 

8.1.1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开展风险辨识、评估、控制，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等工作，防范和减

少安全生产事故。 

8.1.2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建立风险动态监控机制，对风险进行控制和监测，及时掌握风险的状态和变

化趋势，以确保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8.1.3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和防控责任制，组织事故隐患排查，实行从隐患排查、记

录、监控、治理、销账到报告的闭环管理。 

8.1.4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填写事故隐患排查记录，依据确定的隐患等级划分标准对发现或排查出的事

故隐患进行判定，确定事故隐患等级并进行登记，形成事故隐患清单，并消除隐患。 

8.2 应急处置 

8.2.1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针对日常安全生产、货物运输及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制定应急预案，开展应

急预案的宣传教育培训，熟悉应急职责、应急程序和应急处置方案。 

8.2.2 网络货运经营者接到事故或事件信息后，应按照事故或事件分级分类，向网络货运经营者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和相关负责人报告。网络货运经营者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相关负责人应根据事故事件级

别类别，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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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对处理完成的事故事件进行复盘总结，分析事故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建议，

并建立档案。 

9 权益保护 

9.1 交易规则 

9.1.1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合理制定并在显著位置公示交易规则、收费标准、计价方式。 

9.1.2 网络货运经营者调整运营规则、收费标准、计价方式，应在其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意见，公

示调整的原因和具体内容，并采取合理措施确保利益相关方能够知晓、充分表达意见。公示期不少于

30 日。 

9.1.3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公开收到的意见及采纳情况，对利益相关方有重大影响的，应制定合理过渡

措施。修改内容应当至少在实施前 7 日予以公示。 

9.2 公平竞争 

9.2.1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合理制定价格，不应制定不公平高价牟取

暴利，不应无正当理由采取低于成本价格排挤竞争对手、独占市场，扰乱市场秩序，损害驾驶员利益

或者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 

9.2.2 网络货运经营者不应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实际承运人在平台内的交易

行为、交易价格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收取不合理费用。 

9.3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合理安排运输计划、保障驾驶员合理休息。 

10 服务评价指标 

10.1 车辆资质合规率 

统计期内，运单中车辆信息与全国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运政系统”）的车辆信息比

对，合规（取得《道路运输证》且在有效期内、基本信息与运政系统一致）的车辆数与网络货运经营者

整合的车辆总数之比，按照公式（1）。 

       %1001 
i

il

T

T
W ………………………………………(1) 

式中： 

W1——车辆资质合规率； 

Til——合规（取得《道路运输证》且在有效期内、基本信息与运政系统一致）的车辆数； 

Ti——车辆总数。 

注：总质量 4.5t 及以下普通道路货物运输车辆不统计。 

10.2 驾驶员资质合规率 

统计期内，运单中驾驶员信息与运政系统驾驶员信息比对，合规（取得从业资格证且在有效期内、

基本信息与运政系统一致）的驾驶员数量与网络货运经营者整合的驾驶员总数之比，按照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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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i

il

P

P
W ………………………………………(2) 

式中： 

W2——驾驶员资质合规率； 

Pil——合规（取得从业资格证且在有效期内、基本信息与运政系统一致）的驾驶员数量； 

Pi——网络货运经营者整合驾驶员总数。 

注：仅使用总质量 4.5t 及以下普通道路货物运输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驾驶员不统计。 

10.3 实际承运企业（个体运输业户）资质合规率 

统计期内，实际承运企业（个体运输业户）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与运政系统相关信息比对，合规（取

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的业户数与网络货运经营者整合的业户总数之比，按照公式

（3）。 

%1003 
i

il

E

E
W ………………………………………(3) 

式中： 

W3——实际承运企业（个体运输业户）资质合规率； 

Eil——合规（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的业户数； 

Ei——网络货运经营者整合的业户总数。 

注：仅使用总质量 4.5t 及以下普通道路货物运输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运输企业（个体运输业户）不统计。 

10.4 超载率 

统计期内，运单中货物重量与车辆核定载质量比对，超载运单数量与运单总数之比，按照公式（4）。 

%1001
4 

i

i

D

D
W ………………………………………(4) 

式中： 

W4——超载率； 

Dil——超载运单数量； 

Di——运单总数。 

10.5 违规转包率 

统计期内，委托运输的实际承运人仅有“网络货运”经营资质（即《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中经营

范围仅含有“网络货运”）的运单数量与运单总数之比，按照公式（5）。 

%1002
5 

i

i

D

D
W ………………………………………(5) 

式中： 

W5——违规转包率； 

Di2——委托仅有“网络货运”经营资质的实际承运人完成的运单数量； 

Di——运单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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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超范围经营率 

统计期内，运单中货物类型与实际承运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道路运输证的经营范围比对，

超范围经营的运单数与运单总数之比，按照公式（6）。 

%1003
6 

i

i

D

D
W ………………………………………(6) 

式中： 

W6——经营范围合规率； 

Di3——超范围经营的运单数； 

Di——运单总数。 

10.7 运输轨迹正常率 

统计期内，运单起讫点信息与车辆、驾驶员定位信息比对，三方信息一致的运单数量与运单总数之

比，按照公式（7）。 

%1007 
i

tp

D

D
W ………………………………………(7) 

式中： 

W7——运输轨迹正常率； 

Dtp——运单起讫点信息与车辆、驾驶员定位信息比对一致的运单数量； 

Di——运单总数。 

注：总质量 12 吨及以下普通道路货物运输车辆只进行运单起讫地信息与驾驶员位置信息的比对。 

10.8 资金支付正常率 

统计期内，与资金流水单匹配正常的运单数量与运单总数之比，按照公式（8）。 

%1004
8 

i

i

D

D
W ………………………………………(8) 

式中： 

W8——资金支付正常率； 

Di4——与资金流水单匹配正常的运单数量； 

Di——运单总数。 

10.9 客户投诉率 

统计期内，客户投诉涉及的运单数与运单总数之比，按照公式（9）。 

    %100
5

9 
i

i

D

D
W ………………………………………(9) 

式中： 

W9——客户投诉率； 

Di5——客户投诉涉及的运单数； 

Di——运单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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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投诉处理率 

统计期内，已处理的投诉运单数与客户投诉涉及的运单数之比，按照公式（10）。 

%100
5

6

10 
i

i

D

D
W ………………………………………(10) 

式中： 

W10——投诉处理率； 

Di6——已处理的投诉订单数； 

Di5——客户投诉涉及的运单数； 

10.11 客户满意率 

统计期内，客户评价满意运单数与总运单数之比，按照公式（11）。 

%100
7

11 
i

i

D

D
W ………………………………………(11) 

式中： 

W11——客户满意率； 

Di7——客户评价满意的运单数； 

Di——总运单数。 

10.12 合同兑现率 

统计期内，货物完好、准时送达收货人的运单数与总运单数之比，按照公式（12）。 

%100
8

12 
i

i

D

D
W ………………………………………(12) 

式中： 

W12——合同兑现率； 

Di8——货物完好、准时送达收货人的运单数； 

Di——总运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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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发布货源、车源标准格式 

发布货源、车源标准格式见表 A.1、表 A.2。 

表 A.1 发布货源标准格式 

货物名称  货物类别  
货物计量

(吨、方) 
 

车型要求  车长要求  

发货单位 

名称 
 发货人姓名  

发货人 

联系电话 
 

启运地省  启运地市  启运县（市/区）  

启运地详细

地址 
 

最早到场 

装货时间 
 

最晚到场 

装货时间 
 

收货单位 

名称 
 收货人姓名  

收货人 

联系电话 
 

目的地省  目的地市  目的县（市/区）  

目的地 

详细地址 
 

收货时间  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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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发布车源标准格式 

车牌号  车长  

车型  轴数  

总质量  核定载质量  

起始地  目的地  

意向货物  期望运费  

空车开始日期  空车结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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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电子运单 

电子运输格式见表B.1。 

表B.1 电子运单格式 

运单号  

托运信息 

托运人  发货日期  发货时间  

货物名称  包装类型  运输重量/方量    

发货地址  发货联系人  联系电话    

收货地址  收货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承运信息 

实际承运人  

承运司机  联系电话  

承运车牌号  运费金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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